
一、申报范围

依法在我市注册、纳税、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

各类企业。

二、申报对象

申报对象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企业新开工固定资产投资在 亿元以上的重大产

业项目。

（二）企业因该项目从市外引进在世界 强企业或行

业 强企业中总部中层正职以上管理人员、总部直属一级子

公司（大洲级区域部门）高级经营管理人员。

（三）人才计税年薪达到 万元以上并由企业对其进行

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。

（四）人才与企业签订 年（含）以上劳动合同、在我

市依法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，且申报时在该企业处于

缴纳状态。

（五）人才来丹前 年内在我市无社保缴费记录。

三、补助标准和期限

参照该人才实际缴纳所得税地方留成总额 的标准予

以企业财政后补助，补贴期限不超过三年，同一用人单位累

计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万元。

四、申报及发放程序



企业于每年 月向市人社部门申报上一年度的补助。申

报时须提交引进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补助申请表、企业营业执

照、引进人才身份证、资质证明、劳动合同、工资单（银行

流水）、纳税证明等证明材料。市人社部门负责审核、公示，

公示期不少于 个工作日 公示无异议的，由市人社部门向

市财政部门申请资金，由市财政部门将资金拨付至企业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申报单位应当具备良好的诚信状况，申报时被列

入 失信惩戒 对象或 黑名单 ，以及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，

不可申报补助资金；单位出现上述情形的，已申报、审核通

过的补助应停止继续发放。

（二）企业以引进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为名，骗取、套取

补助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终止补贴资格并追回补助资金，并

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（四）本细则自 年 月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年，

适用对象为 年 月 日后引进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的企业；

《关于印发〈丹阳市引进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补助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 丹人社发〔 〕 号 予以废止。

（五）本细则由中共丹阳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

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丹阳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引进产业类专业人才补助申请表



附件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申请年度

单位性质 国有 民营 外资 合资 其它

单位地址

联系人 联系人手机

单位开户银行 单位银行账号

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基本情况

序号 姓名
劳动合同起止时间

年 月至 年 月

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起始时间
年度个人所得税总额 万元

申请资金 共招引 人，年度个人所得税总额 万元，申请补助 万元。

审核意见

核拨引进引进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补贴资金总额（万元）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